花蓮縣縣有基地過戶承租申請書

	接受申請機關
	  花 蓮 縣 政 府
	申請日期
	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	申

請

人
	姓名
	蓋章
	出生日期
	通訊(戶籍)地址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電     話

	
	過戶

承租人
	
	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	戶籍地址
	
	

	
	
	
	
	
	通訊地址
	
	

	
	原承

租人
	
	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	戶籍地址
	
	

	
	
	
	
	
	通訊地址
	
	

	申

請

內

容
	基

地

標

示
	      鄉鎮市區　    段　  　小段      地號        面積         平方公尺
	原承租面積
	       平方公尺
	過

戶

承

租

面

積
	  平方公尺

	
	地上房屋門牌號碼
	          縣             鄉鎮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(村)                 　   巷       弄    　 號

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 

	
	過戶承租原因
	
	原因發生日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應附證(文)件
	一、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及契稅收據影本各一份。

二、原承租人附有黏貼當事人照片之雙證件影本一份。

三、出租機關放棄優先承購通知書影本一份。

四、部分過戶承租者應附租用位置圖一份（以地政機關地籍圖謄本繪製）。

五、原租賃契約一份。

六、過戶承租人身分證明文件(附有黏貼當事人照片之雙證件影本)。

七、房屋稅籍證明書一份。

八、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。
九、切結書。


